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岩 灣 技 能 訓 練 所 
109 年 12 月份家屬接回更生人返家 

 

    更生人因出所前疾病右腳截肢，為使其出監後能順利復歸社會

並協助家屬減輕負擔，出所當日安排本所社工師及調查員與家屬進

行轉銜會談。透過臺東更生保護會及慶祥基金會提供急難救助金，

並由接續提供協助社區社工進行聯繫民間資源協助結案。 

 

社工師告知家屬協助資源管道 

 

交接家屬接送返家 


